
- 1 -

第 91 期

四川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2月16日

嘉陵区全域保障农村安全住房

圆贫困群众安居梦

脱贫攻坚以来，南充市嘉陵区大力实施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工

程，累计投资 31 亿元，以“明白工程、满意工程、共享工程”

为目标，严控“三道环节”，严把“四大关口”，实施“五大工

程”改造修缮农村住房 92449 户,全域保障农村安全住房，圆贫

困群众安居梦。

一、“三道环节”定标准，建设群众明白工程

一是严格“确认资格”标准。按照“危房改造”“易地扶贫

搬迁”“地质灾害避让搬迁”“土地增减挂钩项目”“拆除闲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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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旧房”五种类别分别制定标准，通过微信群、公开栏、有线广

播等形式开展宣传。派出 41 名专家分别到涉及住房保障工程的

41 个乡镇（街道）现场勘验，分类确认哪些农户有资格享受住

房保障政策，避免产生争议。结合嘉陵区实际广泛征求群众意见，

起草《农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》，规定 C、D 级危房鉴定标

准，获得群众普遍认可。二是严格“规划设计”标准。确定“危

房改造”“易地扶贫搬迁”“地质灾害避让搬迁”“土地增减挂

钩项目”建房标准，由乡镇结合选址情况、群众意愿、民风民俗

等实际确定具体类型。在实施危房改造中，确定 D 级危房新建的

5 类面积标准，组织设计施工图纸 15 套，印发工作手册 2000 余

份。三是严格“施工建设”标准。在李渡镇阁老村、龙蟠镇毛家

沟村开展试点工作，梳理制定施工建设标准，组织乡镇分管领导

及具体负责人参加培训，强化技能培训和质量安全意识。在全区

中心乡镇分批组织工匠培训 10 期 1500 余人次，印发培训资料

3000 余份，普及建设标准。拟定《南充市嘉陵区住房保障工程

实施方案》《南充市嘉陵区农村危房工作实施细则》《嘉陵区危

旧房排危拆除工作方案》等相关文件，进一步规范质量管理、安

全管理、投资管理与验收标准等。

二、“四大方向”把关键，建设群众满意工程

一是严把安全关。对新建住房加强施工安全动态监管，确保

新建住房结构安全并达到规定要求，在确保维修过程安全的前提

下，按照相应的方案对 C 级危房进行维修加固，加强对老旧危险



- 3 -

住房的巡查和监管，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危房，及时组织排危

或进行拆除。二是严把质量关。要求相关乡镇（街道）严格按照

国家及行业质量安全技术规范与标准，对房屋进行新建或改建，

确保农房主要部件合格、结构安全和基本功能齐全。区城乡建设

局对每一项工程派出代表，同时聘请监理方代表，到现场全方位

监管危房等级鉴定、新建规划选址、施工单位选取、建材质量监

管等过程，并加大督查力度，确保质量安全无盲区、无失误。三

是严把资金关。充分用好、用活相关农村住房保障政策，多种形

式争取中、省农村危房改造资金 34625 万元，采取区城乡建设局

牵头业务指导、财政局监督管理、乡镇（街道）严格把关审核的

方式对住房安全保障资金进行规范化管理，加强违规违纪查处力

度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2 人。四是严把进度关。在设计、开

工、建设、入住等程序上抢进度，每个项目有专班负责，实行挂

帅出征、挂图作战，顺排工序、倒排工期，每日督查进度、每周

通报进度、每月奖惩进度，做到了天天有施工现场、周周有施工

形象、月月有施工进展，住房保障工程快速有序推进，并同步推

进软件资料整理归档和验收认定工作。

三、“五个一批”添举措，建设群众共享工程

一是改造一批。对贫困户破损腐朽程度较低，有居住价值的

8863 处住房，采取维修的方式进行 C 级危房改造，同时配套“三

建五改”。对人畜混居，厨厕连体，功能分区不明等居住环境差

的 20379 户贫困户，按照户均统筹 1.5 万元的标准，采取“三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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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改”的方式进行改造，提升群众住房安全质量。二是新建一批。

对房屋特别破旧无法居住的 D 级危房户采取拆旧建新的方式，实

施 D 级危房重建 5383 户，对地质灾害户采取易地搬迁的方式，

实现易地搬迁 408 户，利用 12000 亩土地挂钩项目指标，直接投

资约 20 亿元，规划 474 个聚居点，新建住房 6310 套 60 万平方

米，惠及农户 1.5 万余户 5 万余人，其中贫困户 2146 户 7296

人。三是拆除一批。对建成时间长、破损程度高的石木、砖木穿

斗结构且无人居住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住房，嘉陵区专项研究，

制定方案，全面排查，向危房所在村（居）委会发出《房屋安全

隐患告知书》，提出处置意见，村（居）委会及时组织召开村民

代表大会，议定排危措施，根据大会决定及时通知需实施拆除的

房屋所有权人进行排危，告知应享受的相关政策并限定拆除时

间。全区采取房屋所有权人自行拆除和委托村（居）委会拆除两

种方式，共拆除闲置危旧房屋 11256 户，农村面貌得到大幅改善。

四是统筹一批。按照“长期居住、存在安全隐患、且是唯一住房”

的标准，对全区无一处安全住房的农村非贫困户（含分散供养的

“五保户”、残疾户、低保户、孤儿智障户、无户籍户等）的房

屋进行认定，分 C 级、D 级、局部整改房屋三个类别进行排危除

险、完善功能，共统筹建设约 4.5 万户非贫困户住房。五是保护

一批。按照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，投入资金 540 万元，对 1200

多户石木结构的川东北特色民居、四合院落、祠堂进行修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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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致公党中央；中农办，国务院扶贫办；省委办公厅，省人大常

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；省纪委监委机关；

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；省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；各

市（州）及有关县（市、区）脱贫攻坚领导小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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